
03科技新闻 解读
2020年7月9日 星期四
主编：章德庆 编辑：倪训强 美编：郑典
投稿邮箱：524165931@qq.com

什么是企业公允价值

企业公允价值是指被投企
业原股东实际出资总额或由专
业机构出具的最近一年《资产负
债表》所列净资产总额中的较大
数值。

如何认定
企业是否提档提质发展

企业提档提质发展是指被投
企业取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库编码，或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或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或
完成股份制改造。否则视为未提
档提质发展。

以公益参股方式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重庆市种子投资引导基金运营管理实施办法》解读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
局近日联合印发《重庆市种子投资引导
基金运营管理实施办法》（下称《办
法》）。为加快完善我市科技创业投融
资体系，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办法》
有哪些主要内容？与2018年10月印发
的《重庆市创业种子引导基金管理办
法》相比作了哪些调整？对此，市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每只种子基金规模不低
于500万元

据介绍，《办法》共 26条，涵盖了
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引导基金
的设立、管理；二是种子基金的组建；
三是种子基金项目投资；四是种子基
金的投资收益分配、损失核销以及清
算等；五是种子基金的风险防控及法
律责任等。

《办法》规定，种子引导基金由市
科技局、市财政局利用市级财政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设立，由市科技局、市财
政局、市金融监管局共同负责管理，专
业的种子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负责

日常运营。
种子引导基金与合作方均以货币出

资组建种子投资基金（简称种子基金），
其中，合作方包括区县政府（园区管委
会）、高校、科研院所、人民团体等机构或
组织等。根据《办法》，每只种子基金规
模不低于500万元，而种子引导基金在
每只种子基金中的出资比例不超过
40%，出资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种子基金只参股不控股

据介绍，种子基金将以公益参股方
式支持我市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创新发
展，满足相关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即
可获得支持。值得一提
的是，种子基金只参股
不控股、不追加投资、
不参与被投企业的生
产经营决策。

与原有的《重庆
市创业种子引导基金
管理办法》不同，此次新
修订的《办法》明确提出种
子基金采取分类分级的办法

投资项目。项目分为首选投资项目和
择优投资项目两类，其中在择优投资项
目中，又将项目分为四个等级。

对于符合条件的第一类项目，种子
基金将给予最高80万元支持；对于第二
类项目，按照等级不同，第一级项目给
予最高60万元、第二级项目给予最高
50万元、第三四级项目给予最高40万
元支持。

此外，新修订的《办法》还
明确了种子基金投资

持股比例的计算方
式，种子基金投资
应按照“种子基金
投资额度/（企业
公允价值+种子
基金投资额度）×
100%”计算后确

定持股比例。如果
计算结果显示种子基金
为最大股东时，则调减
投资额度至种子基金
为第二大股东为止。

种子基金视情形原值让
渡所持股份

在种子基金投资项目退出方式上，
《办法》提出，种子基金投资项目五年内可
由被投企业股东按种子基金投资额原值
回购股份。其中，被投企业股东三年内
原值回购的，种子基金的投资分红全额
无偿让渡给其他股东；被投企业股东五
年内原值回购的，种子基金第四年、第五
年投资分红的50%无偿让渡给其他股东；
被投企业五年内未回购种子基金股权的，
将根据其是否实现提档提质发展，实行
分类处理。

此外，种子基金股份让渡的情形以
及让渡比例也得到明确。对取得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码的，种子基金
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20%；对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或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的，种子基金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
40%；对完成股份制改造的，种子基金
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60%。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7
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
到，近年来，我市创业投资体系不断完
善。截至今年6月底，种子投资引导基
金、天使投资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引导
基金三只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累计获批
子基金84只，子基金规模222.77亿元，
投资项目达到 1204 个，投资金额近
15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科技型企
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缓解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据介绍，种子、天使、风投基金分别
是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进行
投资，特别是种子基金投资的项目，都
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这些创业者中，
既有返乡创业的高校学生，也有留学归
来创业的海归；既有连续创业者再创业
的，也有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创业
的，大多都是刚刚起步，轻资产、无利
润，要想通过债权融资从银行获得贷款
非常难。在种子基金的支持下，不少企
业都得到了较好发展。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大力
培育科技型企业，今年，我市还将实施
科技企业成长工程，出台针对性扶持政
策和服务措施，集成人才、平台、资本、
项目等创新要素，构建科技型企业培育
链，力争科技型企业突破两万家。在强
化科技金融支撑方面，我市还将继续引
进创投基金早期投资、创业投资、私募
股权基金优胜机构，壮大创业投资基金
规模，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资本
支撑。

种子基金
支持的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需
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

种子基金
按照分类分级
的方法投资项
目

1.已入库重庆市科技型
企业系统；

2.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
司，且成立时间未超过5个
（含）纳税年度；

3.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
人、实际控制人、团队核心成
员近一年无科研失信行为，
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无连续30天以上的
银行不良信用记录及无影响
企业正常经营和竞争力的未
决诉讼。

1.第一类为
首选投资项目。
支持对象为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的科技型企业：

2.第二类
为择优投资项
目。支持对象
为依托下列级
次项目创办的
科技型企业：

（1）第一级：国家级
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
目或优胜项目；

（2）第二级：省部级
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
目或优胜项目；

（3）第三级：种子基
金运营管理机构组织路
演活动涌现的获奖项目
或优胜项目；

（4）第四级：种子基
金出资方认可的其他以
公平、公正、公开方式评
选的优质项目。

（1）有效期内的高
新技术企业；

（2）拥有的成果获得
过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我市创业投资体系不断完善
三只创投基金累计投资近150亿元

新闻延伸

制图：郑
典


